
索引号： 
11220000013544357T/2010-

00268 
分类：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城乡建

设（含住房）;通知 

发文机关：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成文日期： 2010 年 08 月 16 日 

标题：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关于城乡水

毁住房恢复重建工作意见的通知 

发文字号： 吉政办发〔2010〕26 号 发布日期： 2010 年 08 月 16 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关于城乡 

水毁住房恢复重建工作意见的通知 

吉政办发〔2010〕26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

办、各直属机构： 

  经省政府同意，现将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关于城乡水毁住房

恢复重建工作的意见》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贯彻落实。 

二○一○年八月十六日 

关于城乡水毁住房恢复重建工作的意见 

省住建厅 省财政厅 

  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为按时完成水毁住房恢复重建任务，实现受灾城

乡居民住有所居，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工作目标 

  坚持以人为本，举全省之力，确保入冬前所有受灾居民都能有房住，温暖

过冬。今年 9月底前城乡损坏房屋全部修缮完毕，10 月底前农村重建住房交付

使用,全面完成城乡受灾居民安置。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科学规划、统筹兼顾的原则。重建规划要与城市规划、县域镇

村体系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行洪区内及存在地质安全隐患区域的

受灾房屋要整体迁出，选址重建。灾后重建住房要与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

相结合，与保障性安居住房、库区移民安置和迁村并点等工作相结合，切实做
好受灾居民安置工作。 



  （二）坚持地方政府为责任主体的原则。地方政府是组织实施主体，负责

制定重建方案，组织选址、规划、设计、建设和落实政策扶持等工作。 

  （三）坚持以受灾居民为建设和修缮主体的原则。受灾乡镇按照地方政府

确定的重建方案和规划区域，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鼓励支持农民自

行建设和修缮住房；对有迁移愿望的，实行补贴迁移；对需要整村或连片重建
的，结合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危旧房改造，由乡（镇）政府统规统建。受灾城

市、矿区、林区采取集中建设和政府补贴受灾居民自建、修缮相结合，集中建

设的应当符合当地城市规划要求，楼房结构受损的由政府组织统一鉴定、修缮

加固，其余情况由政府补贴、受灾居民自行建设和修缮。 

  （四）坚持分类安置的原则。地方政府要针对不同受灾地区因灾倒塌和严

重损坏房屋受灾居民的需求类别，充分尊重受灾居民意愿，确定统一的工作程

序和分类安置的具体实施方案。 

  三、补贴标准和资金渠道 

  （一）水毁住房重建补贴标准国家和省每户补助 20000 元；修缮住房补贴

标准每户 3000 元。 

  （二）国家和省补助不足部分，由市（州）、县（市）政府根据本地建房
标准和造价确定的房屋总价，通过财政安排、社会捐助、企业赞助、个人自筹

和银行贷款等方式筹措。 

  四、扶持政策 

  （一）城市、矿区、林区水毁倒塌住房重建项目执行棚户区（危旧房）改

造优惠政策，并结合棚户区改造优先安排，调整年度计划，安置受灾居民。符
合农村泥草房（危旧房）改造和库区移民安置政策的重建户，可享受相应政

策。 

  （二）城市受灾居民符合“双困户”标准的，应当尽快纳入住房保障体
系，要充分利用国家和省的相关扶持政策，把灾后重建与城市廉租住房建设相

结合，统筹推进。 

  （三）农村水毁住房原地重建户免收省政府有权决定的相关收费。受灾的

农户和受地质灾害威胁的农户搬迁后，原宅基地复垦，新增耕地指标可有偿转

让，所得收益用于农村灾后重建住房。对自愿放弃宅基地，进城镇购房的农村

受灾居民，可在户籍、就业培训、子女上学、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 

  （四）开通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因时间紧、工程量

大、受灾居民急待救助，救灾项目可由政府委托或邀标，确定具有相应资质的

施工队伍，可以先开工，后补办手续，急事急办、特事特办。 



  （五）农民水毁住房重建项目，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无偿提供形式多

样，符合经济、安全、实用、节能、抗震要求的标准房屋设计图，安排质量监

督机构无偿提供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服务，并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对集中重建工程

实行全程跟踪、指导和监督。 

  五、工作要求 

  （一）全面调查摸底，加快核查鉴定。按照实事求是、科学精准的原则，

组织若干工作组深入灾区对水毁住房全面摸底，分清一般过水、损坏、倒塌三

种情况，按照《吉林省水毁住房安全排查指导意见》（吉建明电〔2010〕14
号）对倒塌和损坏的住房建档立卡，并张榜公布。由属地街道（乡、镇）负责

人签字后按时上报，防止漏报和虚报。同时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要及时与民政部门配合，核查鉴定倒塌和损坏的房屋，确认需重建和修缮的户

数及面积。 

  （二）尊重受灾居民意愿，科学合理安置。以受灾居民自建为主，补贴迁

移、统筹统建、集中供养等其他方式为辅，在充分尊重受灾居民意愿的前提

下，由受灾居民自主选择具体安置方式。一是符合规划在原址或者选择新址重

建的，原则上由受灾居民自建。能够列入近期农村泥草房和城市棚户区（危旧

房）改造规划的区域，倒塌住房以政府组织、统一规划、集中建设为主，可采

用个人用原有倒塌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置换新房产权的方式处置产权问题。暂不

能列入近期农村泥草房和城市棚户（危旧房）改造的区域，由政府补贴，受灾
居民自建修缮为主。二是支持农村受灾居民运用财政补贴资金和自筹资金到城

镇购买和租住房屋。三是在农村受灾居民自愿的前提下，对无能力建设和集中

连片的新建房屋可由受灾居民集体委托政府或有资质的施工单位统一规划、统

一建设。四是对受灾的五保户和孤儿可由政府统一建设福利设施集中供养。 

  （三）认真组织设计施工建设。各地要严格实行建筑标准规范，在保证质

量的前提下，尽力缩短设计时间，抓紧完成工程勘察设计任务。严格按照建筑

施工规范进行施工，完善施工组织计划，加快施工进度。对于农村住房，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门无偿提供的标准房屋设计图，要做到精心设计、突出特色，引

导农民提高和转变生活方式。 

  （四）保证建材供应。各地要千方百计落实合格的建筑材料，确保建设需

求。对有条件的县（市、区），所需建筑材料的供应，可实行统一采购，以便

降低成本，提高质量。 

  （五）强化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管。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质量监督，确保

工程质量。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项目业主、勘察、设

计、施工、监理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等单位的监督管理，确保重建规划

编制科学合理，建筑施工质量达标。严格执行工程竣工验收规定，未经验收或

验收不合格的房屋不得入住。 

  （六）加强信息调度工作。受灾地方各级政府和矿区、林区主管部门要切
实加强对水毁住房恢复重建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信息畅通，工作中遇到的重



大问题要尽快上报。建立半月调度机制，及时掌握恢复重建进度情况、协调解

决各种问题。 


